
版號：01112024表21-3-1(110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件數百分比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

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

申報大於歸戶所得戶數
外縣市

各類所得

本縣市

歸戶所得來源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00.00 68.5331.471.130.512.460.0158.990.690.160.9911.8919.812.142.36644869

第2分位 100.00 66.4733.531.120.303.090.0157.830.800.191.5111.7320.262.042.23644869

第3分位 100.00 66.2033.801.000.284.400.0155.751.180.191.7011.4521.191.901.94644869

第4分位 100.00 66.3133.690.840.284.940.0155.021.410.191.7311.6521.211.781.78644869

第5分位 100.00 66.8833.120.820.275.090.0155.231.480.191.7712.0120.631.671.67644869

第6分位 100.00 67.7032.300.820.265.060.0156.341.480.191.7912.2619.381.591.64644869

第7分位 100.00 68.2531.750.860.284.970.0257.681.490.191.8512.7717.771.531.46644869

第8分位 100.00 68.6931.310.880.324.750.0259.071.460.211.8813.3216.221.421.31644869

第9分位 100.00 69.2230.781.020.474.510.0360.621.470.221.9913.7214.531.281.17644869

第10分位 100.00 68.0831.921.341.053.990.0460.741.470.262.4014.9713.091.030.95644868

合    計 100.00 67.9332.070.980.494.400.0258.481.370.211.9113.1217.061.481.466448689

一、說明：本表表示各類所得件數占總件數之分配表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